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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不僅是探討家庭形成的起始點，更是瞭解

家庭型態與結構發展的重要事件，然而國內家庭研究卻甚少關注。故

本研究以第一次結婚的受訪者作為分析對象，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

庫中兩個主樣本各兩波的追蹤調查資料，經篩選出有效初婚夫妻樣本

1176對。分析方法採用兩個邏輯迴歸模型，分別探討先生人口與社經

資源變項對於初婚夫妻居住安排的影響，夫妻相對權力關係與代間同

住選擇的因果關係，並釐清上述因素是否具有社會變遷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結果大致符合資源論與生命歷程的理論預期，先生樣本的

資源特徵對於選擇自立門戶或代間同住有顯著的影響，亦即結婚年齡

愈早、結婚年輪愈晚與曾因工作而離家者，愈可能傾向選擇自立門

戶。再就夫妻樣本的分析結果，亦發現夫妻間佔有資源優勢的一方，

會傾向有利於自身原生家庭的代間居住型態。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

度變項的影響效果，卻與研究預期有所出入，特別是中、高教育程度

的丈夫，反而會強化以與父母同住的方式來實踐傳統孝道倫理，且當

先生教育程度大於太太時，相對會破除傳統父系的思想限制，接受與

太太娘家同住的事實。

由於兩個邏輯迴歸模型中的收入變項，均因缺漏值過高而無法精

確估計出其對初婚夫妻居住安排選擇的影響效果。雖經原始樣本與篩

選樣本基本特徵的比對，初步排除選擇性偏誤的問題，但是兩個樣本

中從妻居佔代間同住比例甚高的現象，發現本研究分析受訪者在剛結

婚時的居住安排，與前人調查受訪當時的居住安排有明顯差異。故新

婚夫妻先選擇從妻居，再改變至其他的居住安排，此新家戶組成與後

續轉變的過程，值得未來深入研究。

關鍵詞：初婚夫妻、居住安排、資源論、夫妻相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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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次結婚夫妻（first married couple）1的居住安排，不僅是探討

家庭形成的起始點，更是瞭解家庭型態與結構發展的重要事件。然

而，國內家庭研究卻甚少以新婚夫妻作為研究對象，僅有部分心理學

研究著墨在新婚夫妻的婚前關係發展（張思嘉 2001 b; 張思嘉、周玉

慧 2004）與婚後適應過程（張思嘉 2001 a），而未涉及家庭社會學的

重要議題，如父系文化規範、夫妻權力關係運作，及代間需求與資源

交 換的 多面 向議 題。再 者，國 內 有 關家 庭 居住 安排（living

arrangement）的研究，常著力於老人奉養與居住安排的關係（黃時遵

1994;關華山 1994; Chen 1994, 1996），或是強調三代同堂家庭的代間

關係（胡幼慧、周雅容 1996; 葉光輝 1997; 利翠珊 1998），此均關注

代間同住的結果及其衍生的社會現象，且以親代的老年安養為研究重

點，而少觸及初婚居住安排相關影響因素的探討。事實上，台灣家庭

結構長期來雖有核心化的現象，但是折衷家庭仍維持一定的比重，故

已婚子女與親代間的同住方式，咸被認為檢視華人家庭文化規範的典

型家庭型態（王德睦、陳寬政 1988;齊力 1990）。然而，初婚夫妻無

論是選擇離家獨立門戶（independent residence）或是代間同住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的居住決策，不僅是成年子女的個人

客觀能力與主觀意願問題，同時也受到夫妻雙方資源差異的影響，更

涉及兩代之間對於奉養父母的需求、態度與期望之關係，甚至無法脫

離家庭形成當時的外在社經環境與文化傳統之限制。故有必要從子代

的角度來切入新家戶形成時的居住決策，以填補現有的研究缺口。

新婚夫妻的居住安排選擇，係構成家庭結構雛形的基礎，同時也

1 初婚夫妻（first married couple）與新婚夫妻（newlywed couple）相同之處，在於均處
於剛結婚的狀態，但是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為受訪者是第一次結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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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握華人家庭型態形成機制與後續發展方向的關鍵。因此，以新婚

夫妻作為研究對象，其優點在於可避免家庭動態過程對於居住決策的

複雜影響，如結婚時間長短、家庭收入變化、學齡前子女養育、婆媳

關係、婚後工作地點更換、父母健康或婚姻狀況的改變；另一方面，

則可確切掌握子代婚前的家庭資源條件或是夫妻相對權力關係對於婚

後居住安排的影響，更能更精準地檢視家庭組成與居住安排關係的相

關理論。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初婚夫妻是否在婚後會離開原

生家庭而自立門戶，還是會選擇與先生或是太太的父母同住？以及影

響前述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為何？為釐清上列研究問題，本研究首將

探討個人社經資源對於初婚夫妻居住安排的影響。再分析夫妻相對權

力關係與代間同住類型的因果關係。最後，則深究上述解釋變項對於

居住安排選擇的影響效果，是否會因為結婚年輪的不同而有社會變遷

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結婚是家庭形成的起點，也是成年子女離家的重要生命事件之

一。但成年子女何時與因何事而離家，或是已婚子女是否會與父母同

住，華人與西方社會顯然有所差異（楊靜利、陳寬政2002;White 1994;

Logan and Fuqin 1999）。楊靜利與陳寬政（2002）指出子女離家的主

因，包括求學、就業、購屋與結婚等因素，並以因結婚而離家最為普

遍。從家庭生命週期的觀點來看，親代家庭在子女婚後而離家時，即

會面對家庭萎縮的危機，取而代之的是年輕家庭的形成與開展（彭懷

真 2002）。其中，新家戶的居住安排方式，為決定新、舊家庭之間消

長、延續或擴大的關鍵所在，值得深入探究。進言之，初婚夫妻家庭

的居住安排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自立門戶或是從新居（neolocal

residence），指新婚夫婦獨立居住的情況，而不論居住的房子是自

購、父母贈與或是租賃取得。另一則是新婚夫婦與父母同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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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則 包 括 從 夫 居（patrilocal residence）與 從 妻 居（matrilocal

residence）（Goodman 1995）。若初婚夫妻家庭選擇自立門戶者較多

時，則會增加家庭核心化（nuclearization）的速度，而家戶組成或家

庭結構的改變，則被視為觀察社會現代化的指標（章英華 1994）。換

句話說，工業化與都市化導致擴大家庭與折衷家庭的減少，並由核心

家庭取代為現代社會的主要家庭型態（齊力 1990;李雲婷 2003）。

就華人家庭結構而言，儘管小家庭的比例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

主幹家庭或折衷家庭的代間同住形式，仍為普遍存在且最穩定的居住

安排型態（陳寬政等 1986, 1989），因其具有節省生活開銷、生活互

助、經濟支持、情感交流與家庭倫常教化等優點；相對的，卻易引起

親子相處衝突、生活習慣適應困難或減少自我空間等問題（葉光輝

1997）。因此，成年子女結婚後會選擇離開原生家庭而自立門戶，或

是選擇與父母進行代間同住，均會牽涉到個體層次的主觀意願與客觀

能力之問題，以及總體層次的社會價值觀與經濟環境之可行性。

Freedman et al.（1994）分 析 台 灣 新 婚 夫 妻（newly married

couples）與父母同住的決定因素時，發現 1962-64年結婚年輪的代間

同住家戶中，約有五分之一的已婚子女，會在同住四年內離開父母而

自立門戶；相似的，結婚年輪在 1980 年代初期的新婚夫妻，其在四

年內終止代間同住的比例，則上升約兩倍。顯見婚後的居住安排決

策，係屬於一動態過程，早期台灣新婚夫妻的家戶形成過程中，會選

擇先與父母同住一段時間後，再搬出成立小家庭。事實上，楊靜利等

（2008）回顧國內、外有關老年父母是否與子女同住的研究成果中，

將相關影響因素重新歸納為三大類，包括 人口因素，如出生率、死

亡率、初婚年齡或子女數。 經濟狀況因素，如兩代的收入、家產或

房屋所有權屬。 社會道德規範，如家庭價值觀、子女奉養義務或孝

道精神。在人口學典範下，多以第一類因素來解釋家庭結構的變遷，

而對比的現代化典範，則多採用後兩類因素來探討居住安排的決策

（章英華 1994），如個人的年齡愈輕、教育程度、職業聲望與收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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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愈偏向獨立、自主、自由與重視生活隱私的居住方式。

相對於上開的鉅觀觀點，部分研究則將家庭視為一個決策單位，

並從家庭權力結構的微觀角度，分析個人社經地位、夫妻權力或代間

關係對居住安排的影響（陳淑美、張金鶚 1994; 李雲婷 2003; 曾瀝儀

等 2006）。一般而言，權力的運作係取決於資源的多寡，而年齡、教

育程度、職業聲望與收入等社經資源，也可以反映出個人的現代特

徵，故資源取向不僅是家庭現代化典範的重要觀點之一，同時也是闡

釋夫妻權力（marital power）的理論基礎。鑑此，本研究擬引藉資源

論的夫妻權力關係，分別探討初婚夫妻選擇從新居、從夫居與從妻居

的居住決策。

伊慶春（2001）指出資源論（the resource theory）的基本思維，

主張個人擁有資源的絕對程度愈高，其婚姻權力也愈大，在家庭決策

上，愈能依自身意志或偏好來影響配偶的能力也愈高。典型的資源

論，強調個人可以選擇的客觀能力，在於其擁有資源的高低，而個人

的資源又可分為實質性資源與非實質性資源，前者如年齡與教育程度

的人力資源、職業與收入的經濟資源、社會地位與聲望的社會資源

等；而後者如性別角色態度、婚姻承諾、個人的情感等無形資源（伊

慶春 2001;黃宗堅等 2004）。由於資源取向較偏重個體層面的居住安

排決策，特別是社經發展與教育普及的結果，對於較年輕的結婚年

輪、教育程度與經濟條件較高的初婚夫妻而言，其突破傳統文化束縛

的能力與意願較高，同時經濟獨立的實質條件也較佳，故較可能追求

脫離原生家庭的自立生活型態。

黃宗堅等（2004）則修正前述的絕對資源論之概念，認為夫妻相

對權力（couple relative power）才是研究家庭事務決策與家務分工的

適當概念，亦即從夫妻間相對資源的差異，才能反映出真正的資源與

權力間的運作關係。換言之，夫妻相對權力的高低，係建立在雙方資

源差異的關係上，夫妻權力較大的一方，將會主導有利或偏好於原生

家庭的居住安排，當太太擁有的實質性資源大於先生時，即較可能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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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選擇從妻居的居住型態 2。然需注意的是，家庭的決策事項，小從

家務分工、消費購物與子女管教，大至買房、搬家與奉養父母，不同

的決策事項均可見到夫妻權力運作的痕跡，而個人資源多寡對於夫妻

權力的影響，則視決策事項的面向與內容來決定。陳建良（2004）在

探討夫妻間決策機制與夫妻相對地位時，提出家庭決策的種類，會因

為性別分工與文化習俗，而被劃歸為先生或太太特定的權責範圍，諸

如先生的教育程度與收入愈高，對於與父母同住、子女生養與管教事

項的決策權力愈高。顯然初婚夫妻的奉養親代方式與是否和父母同

住，係屬於家庭的重大決策事項，特別在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男長女幼

的婚配現象，反映著典型父系文化的作用。因此，夫妻間因人力、社

會與經濟資源差異所產生的相對權力關係，在代間同住選擇的議題

上，何者的影響效果較高，或是哪些資源面向的相對權力，較能挑戰

父系規範所賦予男方的權力優勢，則是本研究有待釐析的另一議題。

承續前述絕對與相對資源論的觀點，規範資源論則從文化脈絡來

詮釋資源論，亦即夫妻權力關係的運作，不僅受到資源絕對程度的多

寡，雙方資源的比較結果，更會受到文化規範的影響。進言之，「權

力—資源」觀點著重的是個人的實質性資源，並以夫妻資源差距的大

小來解釋權力高低的分化；相對的，「權力—規範」的觀點，則認為

文化傳統與社會價值觀的非實質性資源，才是決定夫或妻方獲取決策

影響力的關鍵。以傳統華人家庭的文化規範而言，係以男尊女卑的父

系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兒子奉養父母的孝道倫理為特

徵，故在典型的父系傳統下，儘管女性擁有較高的人力與社經資源，

但是男方通常仍是掌握決策的最後發言者（final say）（伊慶春

2001）。基此，本研究在探討初婚夫妻選擇從夫居與從妻居的現象

時，即可深入檢視父系社會傳統與客觀的社經資源條件，對於新家戶

2 代間同住不僅是子女善盡孝道的方式，同時若從親子兩代的資源交換關係來看，代間
同住也可能是子代經濟條件不佳，而必須依賴親代資源的提供，唯本研究旨趣在於初
婚夫妻相對權力差異的影響，故暫不深究兩代間資源與需求的交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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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不同影響。即儘管先生的社經條件相對較差，但若仍擁有較優

勢的決策地位，或是維持父系為主的家庭型態時，則表示文化規範的

影響力，將超乎夫妻資源—權力關係的運作邏輯。

綜合而言，現代家庭核心化的現象，在個體層次上，主張成年子

女所擁有的資源絕對程度較高時，如年輕、高教育、高職業聲望、高

收入，愈可能於結婚後傾向追求離家獨立的生活方式；相對的，個人

的社經資源較少時，則較會選擇代間同住形式。其次，若同時考量配

偶的資源差異程度時，則可從夫妻相對權力關係來推論夫妻選擇與男

方或女方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如新婚夫妻擁有人力、社會與經濟資源

較多的一方，將擁有較大的決策影響力，並選擇有利於或親近於其原

生家庭的代間同住型態，如從夫居或從妻居。此外，部分學者（Chu

et al. 2001;陳建良 2004）在探討夫妻資源多寡或權力差異對於家庭決

策的影響時，則依循規範資源論的觀點，將傳統價值觀下的性別及其

角色態度，作為測量文化脈絡的代理變項。

無論是絕對資源論、相對資源論或是規範資源論的命題，應用在

解釋新婚夫妻的居住安排決策上，均忽略了不同時代所形塑的外在社

經環境變遷之影響。故有必要引藉家庭生命歷程的觀點，以補強前述

理論對於詮釋新家戶形成現象之不足，亦即將個人資源程度與夫妻相

對權力對於居住安排的影響關係，置於歷史—社會脈絡（historical-

social context）來加以觀察，強調即使是文化規範也會因為社會變遷

而有所改變。進言之，Elder（1977, 2003）提出生命歷程觀點（life

course perspective），修正傳統的生命階段（life span）、生命週期與

生命史的概念，並主張每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中的經驗、態度與行

為，均會受到生物性、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故個人

生活及其生命旅程（life journey）將因其所鑲嵌的歷史—社會脈絡而

有所不同。簡單地說，因為工業化、都市化與個人主義盛行的結果，

一方面會鬆動維繫華人家庭運作的文化倫理（劉玉等 2004），諸如

奉養雙親、親子連帶等文化規範；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個人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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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父母同住、履行孝親責任的態度和行為，進而造成現代家庭組

成朝向核心化的方向發展（徐良熙、林忠正 1984, 1989;齊力 1990）。

基此，在不同時代結婚的初婚夫妻家庭，即使具有相同個人或家

庭條件，仍可能受到整體環境結構的影響，而有不同的居住安排。有

關歷史—社會脈絡的重要表徵，包括整體社會的家庭價值觀和外在經

濟環境，特別是經濟景氣和房屋市場的活絡狀況，如市場利率低、房

價成本低時，較可能會增加初婚夫妻選擇自立門戶的機會。Thornton

and Lin（1994）有鑑於生命歷程觀點所涵蓋的範圍較廣且複雜，故使

用人口年輪（cohort）及其相關時期（period）來捕捉前述的社會變遷

效果，且一般多採用出生年輪（birth cohort）作為時間相關的變項，

因為個人出生年代的不同，其家庭價值觀的形塑過程與結果均有所差

異。然而，就結婚後居住型態選擇的議題而言，結婚年輪（marriage

cohort）則較能反映結婚當時的社會規範與價值觀，亦即在哪個年代

結婚相較於在哪個年代出生，顯然結婚當時的社經環境發展、社會期

待與文化規範，對於婚後居住安排較有直接且立即的影響。

參、研究模型

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方式，可分為自立門戶與代間同住兩大類，

而後者則又可依據受訪者性別、與自己或配偶父母同住，再細分為從

夫居與從妻居兩種代間同住類型。本研究在探討初婚夫妻居住安排的

影響因素時，擬分為兩階段的邏輯迴歸分析來進行。首先，以先生樣

本作為父系家庭型態的檢驗對象，從傳統的資源論觀點出發，其基本

命題為先生結婚時的社經地位愈高，其追求自由或獨立生活的意願也

愈高，故新家戶形成愈可能朝向核心化的方向發展。模型一為先生的

人口與社經特徵對於選擇自立門戶（=0）或是代間同住（=1）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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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3，同時為探究解釋變項對於初婚時居住安排的影響，是否會隨

著結婚年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模型二再加入結婚年輪與先生初婚

年齡、教育程度兩者的交互作用項，以進一步掌握其社會變遷效果。

如圖 1所示。

M1：ln（
自立門戶機率

代間同住機率
）＝ ＋ 1初婚年齡＋ 2 3初婚時教育程度＋ 4

初婚時職業聲望＋ 5 8初婚時收入類別＋ 9 10兩個虛擬變項（分

別為求學與初次就業時是否離家）＋ ………………………

M2：ln（
自立門戶機率

代間同住機率
）＝ ＋ 1初婚年齡＋ 2 3初婚時教育程度＋ 4

初婚時職業聲望＋ 5 8 初婚時收入類別＋ 9 10 初婚年輪類別

＋ 11 12（結婚年輪類別*初婚年齡）＋ 13 16（結婚年輪類別*初

婚時教育程度）＋ 17-18兩個虛擬變項（分別為求學與初次就業時

是否離家）＋ …………………………………………………

其次，選擇代間同住者的邏輯迴歸分析上，則以夫妻樣本為分析

單位，從夫妻資源—權力的角度切入，基本命題為初婚夫妻中資源較

多的一方，因擁有較高的相對權力，在居住安排決策時，愈可能選擇

親近或有利於其原生家庭的同住方式。實證分析時，模型三均以夫妻

平權者（egalislian）作為參考組，釐清夫妻相對權力對於選擇從夫

（=0）或從妻（=1）代間同住的影響效果。由於以對偶差異分數

（couple discrepancy score）來測量夫妻方相對權力，可能產生相同差

異分數卻有不同差異組合的情形（陳富美、利翠珊 2003; 黃宗堅等

2004），故有必要將先生人口與社經變項列為控制變項，以避免分析

偏誤。另為釐清夫妻相對權力對於代間同住決策的影響，是否會隨著

結婚年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模型四再加入結婚年輪與夫妻結婚年

3 SAS的Proc Logistic內設數字較高者作為分母，故模型一、二邏輯迴歸分析的成敗比，
係以分母—代間同住（=1）作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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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差距、與夫妻教育程度差異的交互作用項，以確認其社會變遷效果 4

（如圖 2所示）。最後，前述的邏輯迴歸模型，經多元線性重合診斷

（multicollinearity diagnostics）之後，所有自變項的變異數膨脹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小於 10，且條件指數（condition

index, CI）與條件值（condition number, CN）均小於 30（詳參謝雨

生、鄭宜仲 1993），故無共線現象之虞。

M3：ln（
從夫代間同住機率

從妻代間同住機率
）＝ ＋ 1 2 婚齡差異類別＋ 3 4 教育程

度差異類別＋ 5 6職業聲望差異類別＋ 7 9收入差異類別＋ 10 22

十三個虛擬變項（含性別、先生社經特徵、結婚年輪）＋

……………………………………………………………………

先生教育程度類別（高、中、
低，並以低教育程度為參考組）

先生婚前職業聲望分數

先生婚前收入類別（高、中高、
中低、收入缺漏，以低收入為參
考組）

結婚年輪類別，以
1973年以前結婚者
為對照組

控制變項：是否曾
因求學、初次就業
而離家

先生初婚年齡

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
自立門戶 vs.代間同住

（作為對照組）

圖 1 初婚時先生社經地位對居住安排的影響

4 由於第二階段的邏輯迴歸分析，主要解釋變項均採用初婚時的夫妻樣本資料，為簡化
模型說明，故將變項名稱中的初婚時夫妻等文字予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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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ln（
從夫代間同住機率

從妻代間同住機率
）＝ ＋ 1 2 婚齡差異類別＋ 3 4 教育程

度差異類別＋ 5 6職業聲望差異類別＋ 7 9收入差異類別＋ 10 13

（結婚年輪類別*夫妻婚齡差異類別）＋ 14 17（結婚年輪類別*夫

妻教育程度差異類別）＋ 18 30 十三個虛擬變項（含性別、先生

社經特徵、結婚年輪）＋ ……………………………………

結婚年輪三類，1973年
以前結婚者為對照組

控制變項：先生人口與
社經變項

夫妻結婚年齡差異三類
（夫大妻小、夫小妻
大、一般年齡差距為參
考組）、先生的結婚年
齡（控制變項）

代間同住類別
（從夫居 vs.從妻居

為對照組）

圖 2 初婚夫妻相對權力關係對居住安排的影響

夫妻教育程度差異三類
（夫高妻低、夫低妻
高、教育相當為參考
組）、先生的教育程度
（控制變項）

夫妻職業聲望差異三類
（夫高妻低、夫低妻
高、一般差距為參考
組）、先生的職業聲望
（控制變項）

夫妻收入差異四類（夫
高妻低、夫低妻高、收
入為缺漏值者、收入相
當為參考組）、先生的
收入水準（控制變項）

人力相
對權力

社會相
對權力

經濟相
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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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項測量

一、依變項：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

本研究為探討初婚夫妻居住安排型態的影響因素，分別使用先生

人口與社經資源（如圖一）和夫妻相對權力兩個邏輯迴歸模型（如圖

二）來加以分析。兩個主要依變項分別為是否與父母同住，以及選擇

與男方或女方的父母同住。進言之，M1與 M2的依變項為婚後是否

選擇與父母同住，含自立門戶（=0）與代間同住（=1）兩種居住安排

類型，前者指當受訪者回答住在父母預先購買的房子、住岳父母或公

婆預先購買的房子、購屋居住或蓋房子住、在外租屋、住宿舍，或是

與兄弟姊妹或親戚同住，即屬此類；相對的，當受訪者回答住在父母

家，或是住岳父母／公婆家時，則歸類為代間同住類型。M3至M4的

依變項，則是針對與父母同住的樣本，進一步區分為從夫代間同住

（=0），指當受訪者為男性且回答住父母家；或是女性且回答住公婆

家，以及從妻代間同住（=1），指當受訪者為男性且回答住岳父母

家；或女性且回答住父母家。

二、解釋變項

（一）先生樣本自變項

模型一與二係以先生樣本的人力特徵（初婚年齡與教育程度）、

社經資源（職業聲望與收入），及結婚年輪作為解釋變項，並將求學

時期與初次就業時是否曾離家列為兩個控制變項。凡自變項為類別變

項者，均已轉換成虛擬變項，再進行邏輯迴歸分析。茲將先生樣本的

變項操作說明如後：

1.先生初婚年齡：指第一次結婚樣本的先生結婚年齡。當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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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男性時，則直接採用其初婚年齡資料；若女性則改用其配偶的結婚

年齡。

2.先生教育程度：由於原始資料無法正確查知丈夫初婚時的教育

程度，雖然受訪者可能於結婚後繼續接受正式教育，但是婚後求學多

發生於高等教育類別內的進修情形（陳建良 2004），以本研究樣本而

言，先生教育程度在研究所以上者僅佔 3.4%（N=28），其對於教育

程度類別轉換的影響較小，故乃採用調查時間的最高教育程度作為代

理變項。凡先生的最高學歷為國小（含以下）者，歸類為低教育程度

（對照組）、中等教育程度為國、高中畢業者，至於大專（含以上）

畢業者則歸為高教育程度，而回答其它與不適用者，則列為缺漏值。

3. 先生職業聲望：根據 Freiman（1977）提出的國際標準職業聲

望量表（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本研究先

將受訪者的職業類別轉換成職業聲望分數，並以主要群體（major

group）的聲望分數為主，次要群體（minor group）的聲望分數為輔。

若受訪者於結婚時處於無業狀態 5，則以零分計算。至於無法認定職

業之工作者，則以缺漏值處理。

4.先生收入類別：原始問卷的收入調查項目為「每月收入約多少

千元」，除將受訪者自答為無酬與無業者的收入編碼為 0之外，再細

分為五類。由於收入調查結果受到極端值的影響頗大，故收入類別的

劃分上，將每月收入大於等於第三四分位數者列為高收入類別

（Q3=20）、中高收入為每月收入介於中位數（Q2=8）與第三四分位

數者之間、中低收入為每月收入介於第二與第一四分位數（Q1=2）之

間者，及低收入為每月收入小於第一四分位數者（對照組）。另因受

訪者於初婚時收入的漏答情形相當嚴重，故有必要將收入資料缺漏者

5 受訪者的無業情況，包括填答目前無工作者、初尋工作者 (指剛畢業尚未找到正式工作
者)、學生或訓練中心學員、家庭主婦（受訪者為女性時）及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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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歸類 6，以避免樣本數量系統性減少的分析偏頗。

5.結婚年輪及其交互作用項

從家庭生命歷程的觀點，初婚夫妻對於婚後居住安排的選擇，除

前列人力特徵與社經資源之外，也會受到結婚當時所處的整體社會環

境之影響。本研究為釐清結婚事件發生年代的社經脈絡之影響效果，

故將初婚夫妻的結婚時間點，分為 1973 年以前結婚者（對照組）、

1973-1987年間結婚者、1987年以後結婚者三個結婚年輪。此結婚年

輪的劃分，主要考量 1973 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同時工業就業人

數首度超過農業就業人口（179.5萬vs.162.4萬人），正式轉型為工業

社會（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2），而以 1987年作為截斷點，

則是該年的國內資金異常豐沛，外資流入帶動股匯市同步劇揚，全台

房價進入飆漲階段，而邁入高房價的時代（蔡曜如 2003）。

其次，為探究先生初婚年齡與教育程度對於選擇自立門戶或代間

同住的影響效果，是否會隨著結婚年代的不同而改變，故模型二納入

結婚年輪與初婚年齡的兩個交互作用項，以及結婚年輪與教育程度的

四個交互作用項，以分析前述先生人力變項對初婚夫妻選擇居住型態

的社會變遷效果。

6.控制變項

本研究鑑於受訪對象可能因就學或就業因素而產生遷徙的現象

（楊靜利、陳寬政 2002），甚至影響其婚後是否選擇自立門戶的居住

安排。故將求學時期與第一次正式工作期間是否曾經離家列為控制變

項，以釐清主要解釋變項對於初婚夫妻居住安排的影響效果。其中，

「求學時期是否離家」指受訪者於就讀高中或大學時，是否曾離家住

在外地就學？凡曾因求學因素而離家者編碼為 1，並以離家者作為對

6 在 1205對初婚夫妻樣本中，先生收入未填答者有 154位、太太未填答者有 201位、夫
妻收入均為缺漏值者為 143位、雙方均有完整資料者僅有 707位（約 59%）。再者，
收入有無缺漏的四群樣本基本特徵，經過卡方檢定與變異數分析後，均發現有明顯差
異。有關樣本收入資料不完整的處理方式，本研究主要參考 Logan et al.（1999）都市
華人家庭居住安排的研究設計，並將收入缺漏者另行歸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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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組，而學歷為高中以下的受訪者，因其無求學而離家的現象，除編

碼為 0之外，並進一步檢視其是否因就業因素而離家。

在「第一次正式工作期間是否曾經離家」的控制變項上，則先比

對受訪者的工作與結婚之先後順序，凡「先工作而後結婚」的樣本

（N=961），始會針對其在第一次正式工作期間的居住安排進行編

碼，當受訪者回答住在父母家中時，則歸為未因就業而離家者

（=0）；相同的，若受訪者屬於先結婚而後工作者，或是結婚與工作

為同時發生者，其居住安排則以初婚時的居住選擇為主，並視為未因

就業而離家者，且以「曾因就業而離家者」作為對照組。

（二）夫妻樣本的自變項

模型三至四主要從夫妻的相對權力關係，分析與父母同住樣本的

從夫（=0）或從妻（=1）代間同住之選擇。重要的解釋變項，包括人

力、社會與經濟相對權力。在變項操作方面，係以先生變項減去太太

變項的測量值，再將差異分數轉換成夫高妻低、夫妻平權與夫低妻高

三類相對權力類別，並以夫妻平權類別作為對照組。茲將夫妻樣本的

自變項操作過程說明如後：

1.人力相對權力：初婚年齡差異類別、教育程度差異類別

夫妻初婚年齡差異的變項操作，包括夫妻婚齡差異類別與先生初

婚年齡類別（控制變項）兩個指標。由於原問卷內容只能確認受訪者

是否為第一次結婚，但是無法判斷其配偶是否也是初婚者，本研究在

處理夫妻初婚年齡的資料時，如受訪者為第一次結婚者，即列為研究

對象，而不考慮受訪者配偶的婚姻經驗，故夫妻初婚年齡的計算，係

以受訪者的婚姻經驗作為界定標準。一般而言，台灣夫妻的初婚年齡

差異，新郎婚齡約大於新娘 3到 4歲（陳建良 2004;李雲婷 2003），

而分析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樣本的婚齡差距絕對值之平均數，亦得到

相似的結果。因此，本研究以婚齡差距三歲及以上者作為劃分的截斷

點，包括夫大妻小（結婚時，先生年齡大於等於太太三歲者）、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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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小（太太結婚年齡大於等於先生三歲者）、而先生與太太的結婚年

齡差距小於三歲時，無論何方較年長，均歸為夫妻婚齡相當類別（作

為對照組）。另就控制變項而言，先生的初婚年齡類別，可分為早

婚、一般年齡結婚與晚婚三類。凡先生第一次結婚年減去出生年小於

等於 22歲者（一般的大學畢業年齡）列為早婚；若差值在 23歲至 30

歲之間者則列為一般婚齡（此類為對照組），以及滿 31 歲才結婚者

則歸類為晚婚者。

其次，在夫妻教育程度差異的變項操作上，包括初婚時夫妻教育

程度差異類別與先生教育程度類別（控制變項）兩個指標。本研究先

將夫妻個別的最高教育程度區分為高（大專以上者）、中（國中或高

中者）、低（國小以下者）三類，再將先生減去太太的教育程度類

別，並進一步簡化為先生高於太太、太太高於先生，及教育程度相當

（作為對照組）三類。

2. 社會相對權力變項：職業聲望差異類別

初婚時夫妻職業聲望差異的變項，包括夫妻職業聲望差異類別與

先生職業聲望類別（控制變項）兩個指標。變項操作時，先將夫妻的

職業聲望分數相減（初婚時無職業者給予零分），再將原始分數差額

取絕對值，並計算出其中位數 7。當夫妻職業聲望分數差距大於等於

中位數者（=8），則分為先生高於太太，或太太高於先生兩類；相對

的，當職業聲望分數差距小於差數絕對值的中位數者，則歸類為夫妻

職業聲望相當（對照組）。此外，在控制變項方面，職業聲望類別的

劃分，係以先生樣本的職業聲望分數大於等於第三四分位數者

（Q3=43分）歸為高職業聲望、中等職業聲望為介於第一與第三四分

位數者，至於低職業聲望則是職業聲望分數小於等於第一四分位數者

（Q1=29分，作為對照組）。

7 因為夫妻職業聲望分數的差距平均數為 13.3，標準差為 13.98，變異頗大。故改採差數
絕對值的中位數作為夫妻職業聲望差異類別劃分的截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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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濟相對權力變項：收入差異類別

初婚時夫妻收入差距變項，包含夫妻收入差異類別與先生收入類

別（控制變項）兩個指標。本研究將先生收入減去太太收入並取絕對

值，再計算收入差絕對值的中位數（=4000元／月 8），作為夫妻收入

差異類別的劃分依據，包括先生高於太太、太太高於先生、收入相當

（對照組）三類。但是為避免分析樣本的嚴重流失，除上述夫妻收入

差異三個類別外，則將初婚收入資料不完整者而無法計算夫妻收入差

距者，另歸為收入缺漏值一類。

4.交互作用項

本研究為回答前述夫妻相對權力對於從夫居或從妻居代間同住選

擇的影響效果，是否會隨結婚年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故模型四另外

加入結婚年輪類別與夫妻初婚年齡差異類別、夫妻教育程度差異類別

共八個交互作用項，以進一步分析初婚夫妻選擇代間同住型態的社會

變遷效果。

5.控制變項

由於模型三至四係以夫妻樣本為主的代間同住方式選擇模型，故

除夫妻雙方的相對差異變項之外，有必要將受訪者性別、先生初婚時

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聲望、收入類別及結婚年輪等變項納入模型

中控制，以釐清主要解釋變項對於代間同住安排的真正影響效果。

伍、研究對象與樣本特徵

本研究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兩個主樣本、各兩波的追蹤調查

資料，原始的有效樣本為 2545 份。其中，原計調查 1000 位 36歲到

46歲的主樣本，歷經 1999年與 2000年兩波的追蹤調查後（即RI-1999

8 由於收入變項有極端值，造成收入變異甚大，不適合以平均數作為截斷點，故較宜以
收入差絕對值的中位數來作為區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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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II-2000），有效回收樣本 802 份，而原計調查 45 歲到 65 歲的

2000位主樣本（即 RI-2000與 RII-2001）中，經追蹤兩年後的有效回

收樣本為1743份（章英華 2005）。由於本研究對象為第一次結婚者，

故在初婚夫妻的篩選程序上，首先刪除未婚樣本，再比對受訪者最近

一次結婚時間與第一次結婚時間的異同，凡兩個時點相同者，始能過

濾出第一次結婚的受訪者。

進言之，由於RI-1999與RI-2000問卷中的第一次結婚時間調查，

均採取補問的方式進行，有效填答僅達五成餘 9；相對的，兩個主樣

本的第二波追蹤調查中，雖有樣本流失情形（RII-2000與RII-2001的

樣本流失數量分別為 192份、216份），但是第二波問卷中也問及受

訪者的第一次結婚時間，相較於第一波的補問結果，反而可獲得較多

的有效樣本。故本研究在分析樣本的篩選時，分別將兩個主樣本的兩

波調查資料予以合併，再根據RII-2000與RII-2001問卷中的「請問您

第一次婚姻是什麼時候結婚？」（變項代碼 B10）的回答資料，與第

一波（RI-1999、RI-2000）問卷中的「請問您目前結婚了嗎？……再

分別追問是在哪一年發生的？」（變項代碼D01Z2），進行比對。原

則上，當初婚時間減去最近一次結婚的發生時間，若差值為正數，則

屬於不合理的樣本。

最後，鑑於原問卷內容只能確認受訪者是否為第一次結婚，但無

法判斷其配偶是否也是初婚者，或是受訪者本身雖然曾有過結婚經

驗，但在接受調查時，卻可能處於離婚、分居或喪偶等婚姻狀態，而

無法進行兩個時間點的比較，故本研究僅能退而求其次，將受訪對象

為第一次結婚者，即列為有效樣本，並且將受訪時不處於已婚狀態的

樣本，予以排除。

業經上述篩選程序所取得的初婚樣本數為 1205人，在扣除 29位

9 第一次結婚時間的追問調查結果（變項代碼 Z03b），RI 1999的缺漏值為 460份（約
46%）；相同的，RI 2000的缺漏值亦高達 856份（約 44%）；故改以 RII 2000和 RII
2001的初婚時間變項（B10）作為比較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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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時居住地點資料不適用或缺漏者，總計獲得有效樣本 1176人。本

研究的樣本基本特徵，分別為男性 541 人（46%）、女性 635 人

（54%）；35歲到 45歲的主樣本為 425位（36%）、而 46歲到 65歲

的主樣本為 751位（64%），平均年齡為 49.2歲。平均而言，男性的

第一次結婚年齡為 26.7歲、女性為 22.8歲；男性平均教育年數為 10.1

年、女性平均為 8.2年。有關初婚時夫妻的就業情形，在扣除 96位缺

漏值後，夫妻均有就業者為 907 人（84.0%）、先生未就業為 15 人

（1.4%）、太太未就業為 154人（14.2%）、夫妻均未就業者為 4 人

（0.4%）；平均婚前收入為每月 12270元（缺漏值高達 278位，佔分

析樣本的 23.6%）。至於初婚時的夫妻居住安排，選擇自立門戶者有

517對（約 44%），而代間同住者則有 659對（約 56%）。

有關本研究選取的初婚樣本，其居住安排型態與普查資料的家戶

類型調查結果略有出入，如 1990年與 2000年的普查結果中，核心家

戶的比例分別為 63.5%與 55.1%（董宜禎 2006）。然而，普查資料所

呈現高比例的核心家庭，則涵蓋僅夫妻兩人、夫妻與未婚子女，及夫

或妻一方與未婚子女同住的事實，此與本研究對象（即初婚夫妻兩

人）的居住安排有所不同，亦即必須將家戶類型與戶長初婚年齡（如

1980年普查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 27.1歲 10）進行交叉分類後，始能釐

清兩者間的差異。事實上，楊靜利等（2008）分析 1984 年的「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後，發現 25至 29歲年齡組的男性家庭結構中，

核心家庭的比例為 47.7%，但考慮初婚夫妻尚不易發生離婚的情況，

故經扣除單親家庭的 4.3%後，所得的核心家庭佔總家戶的比例約為

43.3%。此則與本研究所篩選的自立門戶比例相接近。

10 由於華人家庭動態資料中所調查的 35-45歲與 46-65歲的主樣本，若以 26.7歲的男性
平均結婚年齡，搭配 2000 年的調查時間往前推算，受訪者的結婚時間點，約落在
1961-1980年（46-65 歲的主樣本），1981-1991年（35-45歲的主樣本）。故 1980年
代的家戶類型調查結果，為較適當的對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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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

一、初婚夫妻居住安排：自立門戶 vs.代間同住

本研究所關切的基本問題之一，在於新家戶形成時，初婚夫妻會

選擇離家獨立（即自立門戶）還是與親代同住（即代間同住）？又不

同的社會人口變項，對於婚後居住安排決策的影響效果為何？有鑑於

影響初婚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因素甚多，M1與 M2兩個模型選擇

從子代同住傾向的變數著手，暫不考慮整體的人口結構因素與原問卷

無法提供完整的夫妻資料比較的變數，如城鄉成長背景、手足數、家

庭排行出生序、家庭價值觀、性別角色、居住地都市化程度等，並採

用較能體現父系社會規範的先生樣本，分析先生人口與社經特徵對於

婚後居住安排二元決策的影響。

從模型一的整體分析結果中，可看出概似比（likelihood ratio）已

達顯著水準（<.001），棄卻所有自變項影響效果同時為零的虛無假設

（H0： 1 10=0）。從個別自變項對於初婚居住安排的邏輯迴歸分析結

果，顯示先生的初婚年齡、高教育程度者（對照於低教育程度者）、

婚前收入資料屬於缺漏類別（對照於低收入類別），以及未曾於第一

次工作期間離家者（對照組為曾離家）等變項，對於新婚夫妻的居住

安排之選擇，均有顯著的影響。如表 1所示。

進言之，先生愈晚結婚時，愈可能選擇代間同住的方式，亦即先

生每晚一年結婚，其選擇離開原生家庭而獨立的成敗比（odds），為

前一年結婚者選擇自立門戶成敗比之 0.88倍（e 0.13=0.88），此與本

研究假設的預期結果相符合。因為對愈早婚者而言，其父母親的生活

狀況，可能年齡較輕、身體較佳，且喪偶的機會不高，親代對於同住

的需求也較低，故是否與子女同住的決策，端視成年子女的社經條件

來決定。其次，就先生教育程度對於婚後居住安排的選擇而言，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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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婚夫妻居住安排（自立門戶機率 vs.代間同住機率）

的邏輯迴歸分析

模型一（自立門戶/代間同住） 模型二（自立門戶/代間同住）

迴歸係數 標準誤 e 迴歸係數 標準誤 e

常數項 4.55*** 0.65 4.61*** 1.02

自變項

先生初婚年齡 0.13*** 0.02 0.88 0.18*** 0.04 0.84

先生教育程度
（對照組：低教育）

中等教育 0.28 0.18 0.76 0.57+ 0.31 0.57

高教育 0.75** 0.23 0.47 0.34 0.44 0.71

先生職業聲望 0.001 0.01 1.00 0.001 0.01 1.00

先生婚前收入
（對照組：低收入）

中低收入 0.10 0.24 0.90 0.06 0.26 0.94

中高收入 0.24 0.23 0.79 0.17 0.27 0.84

高收入 0.20 0.24 0.82 0.28 0.30 0.76

缺漏值 0.58* 0.24 1.79 0.65** 0.25 1.92

結婚年輪
（對照組：1973年以前結婚）

1973-87年結婚 1.29 1.28 0.28

1987年後結婚 3.33+ 1.87 0.04

先生初婚年齡*結婚年輪

初婚年齡* 1973-87年結婚 0.04 0.05 1.04

初婚年齡*1987年後結婚 0.13* 0.06 1.14

先生教育程度*結婚年輪

中等教育*1973-87年結婚 0.56 0.40 1.75

中等教育*1987年後結婚 0.01 0.82 1.01

高教育*1973-87年結婚 0.32 0.51 0.73

高教育*1987年後結婚 0.63 0.88 0.53

控制變項

曾因求學而離家
（對照組：離家）

0.17 0.22 0.84 0.16 0.22 0.85

曾因就業而離家
（對照組：離家）

1.32*** 0.15 0.27 1.29*** 0.15 0.28

Likelihood Ratio 205.89*** 218.00***

交互作用項

+P<.1 *P<.05 **P<.01 ***P<.001 N=952（N 自立門戶＝ 435 N代間同住＝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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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教育程度者相較於低教育程度者，較可能選擇代間同住的方式

（e 0.75=0.47），顯然不符合本研究的期待。然而，在模型二進一步

加入結婚年輪及其交互作用項後，則可發現模型一教育程度對居住安

排的影響，已喪失原有的統計顯著性，亦即婚後的居住型態決策，主

要仍來自先生初婚年齡的影響力。

值得一提的是，傳統上影響子女離家的求學與就業兩大因素，雖

非本研究的主要解釋變項，卻是成年子女成立新家戶後，影響其居住

安排決定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將兩者納為模型的控制變項。根據分

析結果發現，子女曾於求學期間離家者，對於婚後居住安排的決策，

並無顯著的影響。較適切的解釋為婚前的求學離家經驗，子女的經濟

來源仍須仰賴原生家庭的經濟支持，而經濟不獨立的獨住經驗，對於

自主門戶的生活方式影響有限。相對的，若子代在第一次正式工作期

間不曾因就業而離家者，對於婚後選擇代間同住的可能性則較高，其

選擇自立門戶的成敗比，為曾離家者成敗比的0.27倍（e 1.32=0.27）。

有關模型二的研究設計，主要藉由引進調節變項來釐清模型一解

釋變項與初婚夫妻居住安排型態間之真正關係；另一方面，則可確認

先生人口與社經特徵對居住決策的影響效果，是否會因為結婚年代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加入結婚年輪及其與先生初婚年齡類別、教育程

度類別的交互作用項之後，模型二的分析結果發現，先生初婚年齡、

收入類別與是否曾因就業而離家等變項，對於婚後居住安排的影響效

果，無論是影響量或關係的方向，均與模型一的推估一致。值得注意

的是，除了模型二可看出先生初婚年齡對於依變項的影響，具有顯著

的社會變遷效果之外。在 M1與 M2的模型比對上，先生收入歸為缺

漏值類別時，相較於低收入類別，均較可能選擇自立門戶的居住型

態，而相似的分析結果，亦發生在夫妻收入缺漏變項對於從夫或從妻

代間同住的選擇。有關分析樣本收入缺漏對婚後居住安排決策的影

響，另於後續的模型三分析與結果討論乙節作深入討論。

進言之，在 1987年以後結婚者相較於 1973年以前結婚者，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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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選擇婚後與父母同住的方式（顯著水準<0.1），可看出不同結婚年

輪當時的整體社經情勢，會影響初婚居住安排的決策。此外，儘管先

生的初婚年齡相同，但因結婚時點發生在不同年代時，初婚年齡對於

居住安排的影響，則會呈現出不同的社會變遷結果。對照模型一的分

析結果，先生愈是晚婚，愈可能傾向選擇代間同住的形式，但若是晚

婚的事件發生在不同的結婚年輪中，如結婚年輪愈晚，則愈可能選擇

自立門戶的居住型態。以 1987 年以後的結婚者為例，其每晚一年結

婚而選擇自立門戶的成敗比，相較於 1973 年以前結婚者的成敗比，

前者較後者增加 14%（e0.13 1=0.14）。

二、初婚代間同住安排：從夫居 vs. 從妻居

從夫妻相對權力關係的角度出發，在選擇與父母同住的夫妻樣

本，雙方是否會因為人力、社會與經濟資源的多寡或高低，進而選擇

與其自身原生家庭較為親近的同住型態，此為第二階段的邏輯迴歸分

析亟欲釐清的議題。基此，本研究將針對代間同住的初婚夫妻樣本，

進一步探討初婚夫妻選擇從夫居（與男方父母同住）與從妻居（與女

方父母同住）的現象，以深入檢視新家戶形成與傳統父系社會之間的

關係。

根據表 2模型三與四的概似比分別為 78.51與 83.74，均達顯著水

準，顯示兩個模型所有解釋變項的邏輯迴歸係數不會同時為零，或是

至少有一個解釋變項對於從夫或從妻代間同住的兩元決策，具有顯著

的影響效果。就模型三的整體分析結果而言，夫妻相對權力變項對於

代間同住之決策，包括夫妻婚齡差距、教育程度差異、職業聲望差異

與收入差異等解釋變項，均有顯著的影響效果，惟影響的方向與原先

的夫妻相對權力推論，並不完全一致。首先，夫妻人力相對權力的影

響而言，當先生年齡大於太太三歲及以上的夫妻，其選擇與男方家庭

同住的成敗比，是夫妻婚齡相當者（對照組，婚齡差距小於三歲）選

擇從夫居成敗比的1.63倍（e0.49 = 1.63），亦即先生較為年長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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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夫妻相對權力關係對初婚居住安排

（從夫居機率 vs.從妻居機率）的邏輯迴歸分析

模型三（從夫居/從妻居） 模型四（從夫居/從妻居）

迴歸係數 標準誤 e 迴歸係數 標準誤 e
常數項 1.49** 0.50 1.92** 0.58
自變項

夫妻婚齡差距（對照組：婚齡相當）

夫大於/等於妻三歲以上 0.49** 0.26 1.63 0.36 0.41 1.43
妻大於/等於夫三歲以上 0.25 1.26 1.28 0.10 1.51 0.90

夫妻教育差異（對照組：教育相當）

夫教育大於妻 0.91** 0.34 0.40 1.89*** 0.56 0.15
妻教育大於夫 0.33 0.49 0.72 1.60 1.15 0.20

夫妻職業聲望差異（對照組：職業聲望相當）

夫職業聲望高於妻 0.63* 0.29 1.88 0.82** 0.31 2.27
妻職業聲望高於夫 0.34 0.42 0.71 0.26 0.44 0.77

夫妻收入差異（對照組：收入相當）

夫收入高於妻 0.09 0.47 0.91 0.02 0.50 0.98
妻收入高於夫 0.39 0.88 0.68 0.73 0.87 0.48
缺漏值 0.99* 0.41 0.37 1.07* 0.43 0.34

交互作用項

夫妻結婚年齡差距*結婚年輪

夫長妻幼*1973-1987年結婚 0.02 0.52 1.02
夫長妻幼*1987年後結婚 1.36 1.62 3.90
妻長夫幼*1973-1987年結婚 0 1.00
妻長夫幼*1987年後結婚 0 1.00

夫妻教育差異*結婚年輪

夫教育大於妻*1973-1987年結婚 1.50* 0.61 4.48
夫教育大於妻* 1987年後結婚 0.80 1.78 0.45
妻教育大於夫*1973-1987年結婚 2.32+ 1.35 10.18
妻教育大於夫*1987年後結婚 1.18 2.13 0.31

控制變項

性別（對照組：女性） 1.73*** 0.30 5.64 1.75*** 0.31 5.75
先生初婚年齡（對照組：一般婚齡）

早婚 0.11 0.34 1.12 0.01 0.37 0.99
晚婚 0.26 0.42 0.77 0.13 0.52 1.14

先生教育（對照組：低教育）

中等教育 0.42 0.36 1.52 0.84* 0.40 2.32
高等教育 1.02* 0.51 2.77 1.29* 0.54 3.63

先生職業聲望（對照組；低職業聲望）

中職業聲望 0.49 0.37 0.61 0.65 0.40 0.52
高職業聲望 0.98* 0.49 0.38 1.20* 0.52 0.30

先生婚前收入（對照組：低收入）

中低收入 0.21 0.43 0.81 0.23 0.45 0.79
中高收入 0.27 0.51 0.76 0.27 0.53 0.76
高收入 0.22 0.63 0.80 0.26 0.66 0.77
收入缺漏值 0.15 0.43 1.16 0.20 0.47 1.22

結婚年輪（對照組：1973年以前結婚）

1973-1987 0.20 0.31 1.22 0.61 0.49 0.54
1987年後結婚 0.18 0.74 1.20 0.04 1.25 1.04

Likelihood Ratio 78.51*** 83.74***

+P<.1 *P<.05 **P<.01 ***P<.001 N=599（N 從夫居＝ 494 N 從妻居＝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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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可能傾向從夫居的傳統家庭型態，與研究假設的預期一致。然而，

當先生的教育程度高於妻子時，相較於教育程度相當的夫妻，則較可

能選擇與女方父母同住的方式，前者的從夫居與從妻居之成敗比為後

者的 40%（e 0.91 = 0.40）。此結果雖不符合原本的假設推論，但若一

併考量控制變項的影響效果時，則對於從妻居現象獲得較合理的解

釋，亦即男性相對於女性受訪者，先生為高教育程度與高職業聲望者

（對照於低教育程度、低職業聲望者），均較可能選擇與男方父母的

代間同住型態。惟華人家庭的文化傳統，從妻居常背負著招贅婚的社

會烙印（洪幸如 2008），故當先生的教育程度高於妻子時，如何能在

男性教育優勢的情況下，擺脫招贅的文化規範束縛而選擇從妻居，則

有待後續的研究來進一步釐清。

就夫妻社會相對權力的影響而言，當先生職業聲望高於太太者，

其選擇從夫居的成敗比，為夫妻職業聲望相當者選擇從夫居成敗比的

1.88 倍（e0.63 = 1.88），亦即先生的社會地位高於太太時，較可能傾

向選擇從夫居代間同住的形式，此結果與原來的研究假設相符。再

者，就夫妻經濟相對權力的影響而言，初婚時無論是夫妻收入差異的

高低，在從夫或從妻的代間同住選擇上，相較夫妻收入相當者，均無

顯著的差別。反倒是當夫妻任何一方收入有缺漏者，則較可能傾向與

女方父母同住的型態，因為其從夫與從妻居的成敗比，僅是夫妻收入

相當者成敗比的 0.41（e 0.99 = 0.41）。析言之，夫妻收入有完整資料

者與夫妻任何一方收入有缺漏者，兩者的樣本基本特徵，無論在年

齡、結婚年數、職業聲望、教育程度均有顯著的差異（詳見附錄

一）。有關收入資料不完整的夫妻樣本特徵，包括夫妻的年齡較高、

結婚年數較久、職業聲望較低與教育程度較低，此為造成夫妻初婚收

入不完整的主要原因。因此，夫妻收入缺漏變項對於代間同住的影

響，屬於表面的效果而已，實質的影響仍須回溯至夫妻人力與社會面

向的相對權力差異，始能真實的掌握夫妻相對權力關係對於代間居住

安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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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四主要在探討夫妻權力關係對從夫居或從妻居代間同住選擇

的影響，是否具有社會變遷的效果，故加入結婚年輪與夫妻人力相對

權力的交互作用項，以釐清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真正關係。業經模

型三與四邏輯迴歸係數的兩兩比對之後，發現夫妻教育差異、職業聲

望差異與收入差異等解釋變項，仍維持原有的影響方向與效果。惟夫

妻間婚齡差距的影響效果，則由原來的顯著轉變為不顯著。其中，在

結婚年輪與夫妻婚齡差距的互作用項上，研究樣本則出現妻長夫幼的

經驗零（empirical zero）現象，亦即調查資料中缺乏太太年齡大於等

於三歲以上的樣本，故難以明確推知模型三中，夫妻結婚年齡差距類

別對於是否選擇代間同住型態之影響，是否可視為虛假關係，或是經

驗零所造成的模型估計偏誤。

有關從夫居或從妻居決策的重要因素，先生本身的教育程度，及

夫妻間教育程度之差異，仍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就結婚年輪與夫妻教

育差異的共同影響而言，在加入互作用項後的分析發現，在其他條件

不變的情況下，當先生的教育程度高於太太，且在 1973-87年之間結

婚者，相較於夫妻教育程度相當且在 1973 年以前結婚者，前者選擇

從夫代間同住的相對成敗比，為後者成敗比的4.48倍（e1.50 = 4.48），

亦即較可能傾向選擇從夫代居的同住方式。因此，夫妻教育程度差異

對於初婚夫妻代間同住型態的選擇，確會因為結婚年輪的不同而有所

差異，此亦支持本研究有關社會變遷效果的假設。

柒、討論與建議

一、模型分析結果之討論

求學、就業與結婚是影響子女離家的三大因素，尤其是伴隨結婚

事件所形成的新家戶，其居住安排更是決定家庭型態的重要關鍵，特

別是新婚夫妻選擇代間同住的方式時，則構成了華人家庭結構—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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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堂的重要特徵雛形。本研究在探討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及其影響因

素時，所欲釐清的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是在新婚夫妻形成新家戶時，

哪些因素會影響其選擇離開父母而自立門戶，或是選擇與原生家庭繼

續同住？其次則是針對選擇代間同住的初婚夫妻，影響其選擇從夫居

或從妻居同住型態的重要因素為何？此外，前述兩個新婚夫妻居住安

排的決策，其重要解釋變項的影響效果，是否會受到結婚時的整體社

經情勢之影響，而產生社會變遷的現象？本研究為釐清前述的研究問

題，係以資源論與家庭生命歷程的觀點出發，採用兩階段與四個邏輯

迴歸模型，分別以先生樣本與夫妻樣本的人口、社經變項與夫妻相對

權力關係作為解釋變項，分析不同資源面向與對於初婚夫妻居住安排

的影響。

在模型一、二的先生樣本整體分析結果上，模型配適度與初婚年

齡與結婚年齡對於居住安排的影響效果，大部分符合資源論與家庭生

命歷程理論的預期。雖然教育程度、職業聲望與收入變項的解釋力，

與研究假設有所出入，但若參照先生樣本曾因就業而離家對初婚夫妻

居住安排的顯著影響力，則可確認婚前「因就業而離家」仍是決定婚

後是否與父母同住的重要因素。另就自變項的社會變遷影響效果而

言，模型一中高教育程度的丈夫，相較於低教育程度者選擇自立門戶

的成敗比，將減少 24%（1 e 0.28）。但經模型二加入結婚年輪及其

交互作用項之後，發現高教育程度者對於居住安排決策的影響效果，

已由原本的顯著轉變為不顯著；相反的，當顯著水準放寬至 0.1時，

則原先不顯著的中等教育程度變項，對於居住安排的決策反而有顯著

的影響，其相較於低教育程度者，較可能選擇代間同住的居住安排

（e 0.57 = 0.57）（詳見表 1）。

上開分析結果雖與資源論的預期結果相左，但卻能支持家庭生命

歷程理論的推論。換言之，資源論觀點下的教育程度高低，不僅代表

超脫傳統文化規範束縛的能力，同時也隱含著個人未來創造財富的潛

能（wealth potential），故其追求獨立家戶的客觀條件也愈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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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卻發現高教育程度的已婚兒子，反而會強化其實踐傳統孝

道倫理的意願與能力，若展現在婚後居住安排的議題上，華人父系社

會的家庭傳統，則會大於個人客觀資源條件的影響力，轉而選擇與親

代的同住方式。相對的，依據家庭生命歷程的觀點而引進結婚年輪變

項時，新婚夫妻在安排居住方式時，除受到個人結婚時的社經變項影

響之外，其居住決策亦會受到結婚當下所鑲嵌的整體社會情勢所左

右，且因結婚年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並呈現社會變遷的效果。

在先生婚前收入對於婚後居住安排的影響方面，原基於資源論的

推論，並假設經濟條件愈佳的新婚夫妻，其追求獨立家戶的意願與能

力也愈高。但以低收入類別作為對照組的邏輯迴歸分析發現，模型一

除先生收入為缺漏值類別，有顯著的影響之外，其餘的收入類別相較

於低收入類別，在居住安排的選擇上，均無顯著的差異。由於先生收

入為缺漏值者的樣本高達 293個（近 30%），故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樣

本特徵，以釐清缺漏值樣本中影響依變項變化的真正原因。其中，無

論是只有先生一方收入有缺漏者（153個樣本）、只有太太一方收入

有缺漏者（195 個樣本），或是夫妻雙方收入均為缺漏者（140 個樣

本），相較於收入資料完整的夫妻（688 個樣本）而言，前者的年齡

均較長、結婚時間較久（早婚者），且以低教育程度者與低職業聲望

者的比例居多（詳參附錄一）。因此，先生初婚時不同收入程度對於居

住型態選擇的真正影響，仍應回歸至其他的解釋變項之上，亦即先生愈

是早婚與低教育程度者，在婚後較可能傾向選擇自立門戶的居住安排。

就結婚年輪與初婚居住安排的關係而言，主要考量在不同年代結

婚的夫妻，是否會因為社會經濟外在環境的改變，如社會價值觀、房

價波動或物價水準等，而間接影響其居住安排的選擇。本研究發現結

婚年輪及其與先生初婚年齡的交互作用項，在 90%的信心水準下，對

於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呈現顯著的社會變遷效果，亦即原先愈晚婚

的先生，較可能選擇與父母代間同住的型態，但是若晚婚的現象發生

的時間點愈晚，如 1987年以後結婚相對於 1973年以前結婚者，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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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自立門戶的居住安排。惟先生的教育程度對於依變項的影響，在

加入結婚年齡與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項之後，其真正的影響關係僅存

在中等教育程度相對於低教育程度者之間，前者較可能選擇代間同住

的方式，且交互作用項並無顯著的影響，可知先生教育程度在選擇居

住安排的影響上，不會因為結婚年代的不同而有差異。

有關模型三到四的夫妻樣本分析結果，整體上亦符合夫妻相對權

力關係的命題推論，亦即夫妻間佔有資源優勢的一方，在從夫居或從

妻居的決策權力上，會傾向有利或親近於自身原生家庭的代間居住型

態。但是，夫妻教育程度差異與初婚年齡的社會變遷效果，則不符原

先的研究預期，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討論。首先，在人力資源的夫妻相

對權力方面，當先生教育程度大於太太時，其選擇從夫居的成敗比，

相較於夫妻教育程度相當者選擇從夫居的成敗比，則減少了 60%（1

e 0.91 = 0.60），亦即先生教育程度較高的初婚夫妻，反而較可能選擇

從妻居的代間同住形式，此分析結果恰與相對資源論的研究假設相

左，詳見表 2的模型三。但是經模型四控制結婚年輪的交互作用項之

後，兩者間從夫居的相對成敗比，則由原來減少 60%進一步降低至

85%（1 e 1.89 = 0.85）。此結果的適當解釋為：當先生接受高等教育

且教育程度大於太太時，反而可跳脫傳統父系的思想限制，接受與太

太娘家同住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選擇從妻居的可能性增加，並不

意味著新婚家庭會共同負起扶養女方父母的責任；相對的，從妻的居

住型態可能是反映初婚夫妻依附女方父母家庭的資源而同住，值得後

續研究進一步解析從夫居或從妻居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

其次，就夫妻婚齡差距大於等於三歲者對於從代間同住決策的影

響而言，加入婚姻年輪的交互作用項之後，也從先前的顯著（模型

三）的影響轉為不顯著（模型四），此結果不宜從虛假關係的角度來

解釋，因為模型四的交互作用項（即結婚年齡夫大於妻與不同結婚年

輪）中，出現兩類經驗零的現象，亦即妻長夫幼的婚配情形，並未出

現在 1973 年以後的結婚年輪中，此可能造成模型估計的偏誤，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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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精確估計出夫大於妻婚配者對於選擇從夫居或從妻居的影響，是

否有社會變遷的效果。相似的分析結果，亦出現在夫妻相對經濟權力

的影響上，一如前文對夫妻收入資料不完整的樣本討論，其對於初婚

夫妻代間居住安排方式的影響，應屬於表面的影響效果，其真正的原

因解釋，仍必須回歸於夫妻人力與社會相對權力差異的影響。由於前

述兩項分析結果與本研究預期相左，故有必要進一步探討模型參數的

推估，是否會因研究樣本的選擇而產生偏誤的情形。

二、樣本選擇偏誤之討論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中兩個主樣本的原始有效樣本為 2954人（即

RI-1999 與 RI-2000），而經兩波的追蹤調查後，有效樣本數降低為

2532人（即RII-2000與RII-2001），而本研究在篩選出初婚夫妻並扣

除居住地點的缺漏樣本後，始獲得研究樣本數 1176位，僅佔原始有效

樣本的 40.8%。基此，本研究將重新檢視研究樣本篩選過程，並比對

原始樣本與篩選樣本間基本特徵之差異，以釐清樣本選擇性偏誤

（selective bias）的問題。

進言之，RI-1999第一波調查的原始樣本數為 994個，而RII-2000

的第二波追蹤調查則流失 192個樣本，業經刪除未婚樣本與「第一次

結婚時間」漏答者後，總計從第一個主樣本（35-45 歲受訪者）中，

取得 748個有效樣本。其次，再比對剛結婚時間與第一次結婚時間的

差異，並刪除 294筆結婚時間不相等的樣本資料，共獲得 454個研究

樣本。相同的樣本篩選程序，在 1959個第二個主樣本（46-55歲受訪

者）的兩波調查資料中，最後僅篩選出 751 個有效樣本。兩者合計

1205對初婚夫妻資料，並刪除 29個剛結婚時居住地點的缺漏樣本，

總獲得 1176個有效樣本。

在上述的樣本選取程序中，樣本流失最為嚴重的是第一次結婚時

間與剛結婚時間的比對，當兩個時間點相減小於零時，即屬於不合理

的樣本資料，而兩個主樣本出現的不合理個案甚高，分別為 17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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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1999、RⅡ-2000）、613 個（RI-2000、RⅡ-2001）。儘管在篩

選初婚者樣本時，難以避免不合理情形的出現，但是在無法確認不合

理樣本是否真的為初婚樣本時，仍只能恪遵客觀篩選程序下的樣本結

果。然而，究竟篩選出的初婚樣本是否有嚴重的選擇性偏誤？經進一

步比較 RI1999 與 RI2000 原始樣本（n=2954）與篩選出樣本

（n=1176）的基本特徵後，從表 3可看出，兩者無論是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與居住安排等特徵，均極為相近，故本研究的變項參數推估

結果，仍不致於產生太大的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家庭父母與已婚女兒同住的比例，均只佔一

成左右，其餘四成八為從夫居與四成一的自立門戶，以維持從父居或

從夫居的文化規範（簡文吟 2001）；相似的，陳建良（2004）利用

1994年國科會「經濟發展與婦女家庭地位」的調查資料，亦發現與女

方父母同住的比例不到 2%。然而，從華人家庭動態原始資料篩選出

的剛結婚夫妻（不管結婚次數）中，其選擇從妻居佔代間同住的比例

表 3 原始樣本與初婚樣本的基本比較

原始樣本描述（N=2954） 選出樣本描述（N=1176）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年齡 平均 50.20 標準差 8.35 平均 49.23 標準差 8.15

性別（N=2954） （N=1176）

男性 1374 46.51 541 46.00

女性 1580 53.49 635 54.00

教育程度（N=2948） （N=1175）
低教育 1499 50.85 503 42.81

中等教育 1007 34.16 454 38.64

高教育 442 14.99 218 18.55

居住安排（N=2749） （N=1176）

自立門戶 1132 41.18 517 43.96

代間同住 1617 58.82 659 56.04

從妻居 299 10.88 119 10.12

從夫居 1318 47.94 540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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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高達 18.5%（299/1617），同樣的，第一次結婚者的從妻居比例也

達 18.1%（119/659）。由於從女居的家戶比例增加，無疑是挑戰華人

家庭父系社會傳統的重要風向球，故有必要深入討論。進言之，本研

究與前人研究的基本差異，主要在於調查問項的不同，如簡文吟

（2001）、陳建良（2004）、Lee et al.（1994）、章英華（1994）所

使用的研究資料，均以受訪者在調查當時的居住安排為主，而華人家

庭動態資料庫的追蹤調查，則是回溯至受訪者在剛結婚時的居住安

排。若是前人研究所呈現的是台灣家庭代間同住的現況，仍是以從父

／從夫居作為三代同堂的主要特徵，而本研究所發現的高比例從妻居

／從女居，僅能顯示出新婚夫妻選擇與女方父母同住的方式，已成為

維持父系社會運作的重要緩衝機制，如簡文吟（2001）將從女居現象

詮釋為「家庭生存的預備軍」，亦即接受訪談男性雖不排斥與女方父

母同住，但前提是男方的父母無同住需求，或是女方父母有被照顧需

求的情況下，始會接受從女居的安排，故從妻或從女居型態的增加，

應為權宜性的暫時選擇，而非動搖華人父權傳統的確切證據。

三、未來研究建議

家庭的居住安排是一個動態的決策過程，新婚夫妻最初選擇的居

住型態，未來可能因為子代的工作地點變換、購屋、生育子女或子女

就學的需求，或是親代的年齡老邁、健康惡化或喪偶等情況，而改變

原先的居住安排（楊靜利 1999）。新家戶的形成，無論是從獨立門戶

到與父母同住，或是從代間同住到自立門戶，不僅影響到家庭型態與

結構的改變，同時也是觀察父系社會與家庭支持功能的重要指標。基

此，延續本研究的重要議題，除了子代夫妻的社經資源，尚應將傳統

文化規範所形塑的家庭價值與態度（如孝道觀念），或是國家的社會

政策（如國民年金或家庭支持措施），列入解析夫妻居住安排的重要

變項。另外，本研究礙於現有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限制，缺乏夫妻

雙方及其親代的對偶資料，如僅有受訪者本身的家庭價值與態度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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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及無法納入隨時間改變的變項（time-varying），如婚姻持續期

間內的教育程度、收入、就業或居住地點之改變，故未來如能以初婚

夫妻為主體的居住史研究，相較於橫斷面的家庭研究，更能捕捉家庭

與整體社會運作脈動之關連性，諸如將自立門戶視為一個事件，從初

婚夫妻選擇代間同住的存活時間著手，探討成年子女結婚後多久才會

離家獨立生活，則更能精確掌握華人家庭與父系傳統的變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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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收入缺漏值樣本特徵與檢定：

依夫妻任何一方收入有、無缺漏分

夫妻收入皆為
缺漏值
(N=140)

只有丈夫收入
為缺漏值
(N=153)

只有妻子收入
為缺漏值
(N=195)

夫妻收入均無
缺漏值
(N=688)

統計
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丈夫年齡 56.42 8.57 54.49 8.77 53.82 9.63 49.11 8.45 42.42 ***

妻子年齡 52.22 7.61 50.57 8.25 48.70 8.84 45.49 7.87 38.92 ***

婚姻年數 30.31 8.72 28.13 8.95 26.53 9.88 22.18 9.40 42.89 ***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卡方值

丈夫職業聲望 30.62 ***

低職業聲望 28 20.59 28 18.54 43 22.16 88 12.79
中等職業聲望 80 58.82 87 57.62 87 44.85 338 49.13
高職業聲望 28 20.59 36 23.84 64 32.99 258 37.50

妻子職業聲望 52.13 ***

低職業聲望 46 40.35 45 29.61 63 42.86 134 19.82
中等職業聲望 57 50.00 88 57.89 64 43.54 406 60.06
高職業聲望 11 9.65 19 12.50 20 13.61 136 20.12

丈夫教育 79.46 ***

低教育程度 83 59.71 76 50.00 73 37.82 184 26.82
中等教育程度 37 26.62 57 37.50 78 40.41 297 43.29
高教育程度 19 13.67 19 12.50 42 21.76 205 29.88

妻子教育 79.68 ***

低教育程度 102 72.86 92 60.13 91 47.40 252 36.68
中等教育 29 20.71 47 30.72 80 41.767 314 45.71
高教育程度 9 6.43 14 9.15 21 10.94 121 17.61

丈夫出生人口年輪 77.21 ***

最年輕世代 18 14.52 27 18.88 40 22.99 253 38.22
中間年齡世代 47 37.90 51 35.66 77 44.25 269 40.63
最年長世代 59 47.58 65 45.45 57 32.76 140 21.15

妻子出生人口年輪 102.13 ***

最年輕世代 31 22.46 42 28.57 57 32.57 358 56.38
中間年齡世代 65 47.10 59 40.14 79 45.14 203 31.97
最年長世代 42 30.43 46 31.29 39 22.29 74 11.65

夫妻初婚年齡差異 20.56 **

丈夫大於等於妻子三歲以上 88 64.23 82 54.30 134 70.90 413 60.03
妻子大於等於丈夫三歲以上 5 3.65 3 1.99 2 1.06 7 1.02
夫妻結婚年齡相當 44 32.12 66 43.71 53 28.04 268 38.95

夫妻教育程度差異 15.83 **

丈夫教育程度高於妻子 31 22.30 27 17.76 53 27.89 194 28.32
妻子教育程度高於丈夫 7 5.04 8 5.26 20 10.53 45 6.57
夫妻教育程度相當 101 72.66 117 76.97 117 61.58 446 65.11

夫妻職業聲望差異 64.10 ***

丈夫職業聲望遠大於妻子 39 34.82 58 38.67 78 53.42 231 34.38
妻子職業聲望遠大於丈夫 7 6.25 23 15.33 13 8.90 80 11.90
夫妻職業聲望相當 66 58.93 69 46.00 55 37.67 361 53.72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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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s in Taiwan

Wang, Jiun-Hao*

Abstract

Although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first married couples (FMC) are
influenced by the original shape of Chinese family composition, patriarchal
trad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tructure,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is topic.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phenomenon of new household
forma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d the resource theory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The data used combined two-waves and two panels (RI 1999,
RII 2000, RI 2000 and RII 2001) of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with 1,176 valid FMCs selected in total. Two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employed to figure out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decision of
newlywed couples, including neolocal, patrilocal or matrilocal residence.
The results find that those who married at a younger age, the later marriage
cohort, and those experienced leaving home for work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o live independently. The couple relative power model estimations
are similar to husband's findings. The predominant party of the FMC tend
to decide to reside with their own family. Most research results supported
the life course and resource theory, except for the education variable's
effects on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Contrary to hypotheses, the newly
married husband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chievement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or even matrilocal residenc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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